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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 写  说  明 

1． 填报数据一律用阿拉伯数字，文字说明一律用汉字。 

2． 必须用钢笔填写或计算机录入，字迹清楚整齐。如无此项

目内容时应划斜线表示，若因故无法填写，应注明原因。 

3． 填报页数不够时，可加页续填。有关表格若不够，可复印

后填写。 

4． 若有电子版本，请随书面申请一起提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环 联 合 （ 北 京 ） 认 证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 

地 址 ： 北 京 朝 阳 区 育 慧 南 路 1 号  

网 址 ： h t t p : / / w w w . m e p c e c . c o m  

邮 编 ： 1 0 0 0 2 9  

初 次 认 证  联 系 人 ：  郁 丹     电 话 ： 0 1 0 - 5 9 2 0 5 9 1 6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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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织 声 明 
 
 

中环联合（北京）认证中心有限公司： 

 

本组织自愿申请Ⅲ型环境声明认证，接受中环联合（北京）认证

中心有限公司（CEC）对本组织的开放所有的区域、产品配方等所有

文件记录、抽样、检测和获得认证证书后的监督管理，并按规定交纳

费用。在广告和产品介绍中主动宣传Ⅲ型环境声明，不发表误导或

未授权的声明；当证书被暂停、撤销或注销后，立即停止产品获得

Ⅲ型环境声明标志的广告宣传，并按要求交回所有证书、文件，确保

正确使用Ⅲ型环境声明证书或报告中的任何一部分；当评价的产品

出现不符合相关要求及相关法律法规时，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责

任。 

本组织郑重承诺，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均是真实有效版本，并经过

本组织的确认，由于文件失实所引起的一切后果，本组织愿承担一切

责任。 

 

 

 

 

 

法人代表（签名）： 

 

 
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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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企业基本概况 

申请组织 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 

营业执照 

注册地址 
 邮编  

生产企业 （多个生产企业此页分别提交） 

生产地址  

制造商名称  

制造商地址  邮编  

联 系 人  电话  手机  传真  

联系部门  Email  其他联系方式  

通讯地址  邮编  

所有制性质  建厂时间  

企业人数  技术人员数  

认证依据  

注册商标或品牌  

申请认证产品类别名称  

具体产品型号、规格 可附页 

申请认证产品执行的质量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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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申请应附加材料 

1. Ⅲ型环境声明认证申请书； 

2. 营业执照副本或登记注册证明文件的复印件（如申请方与受审核方不同，亦

应提供申请方的证明材料）；  

3. 产品商标注册证明复印件； 

4. 产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（有要求时）； 

5. 产品执行的质量、安全、卫生标准（如执行国家标准则不必提供）； 

6. 产品质量稳定并具备批量生产能力的证明材料（产量统计表）； 

7. 产品质量检验报告（一年以内）； 

8.  生产企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、“三同时”验收报告及排污许可证； 

9. 生产企业三废监测报告（一年内）； 

10. 申请认证的环境产品声明（EPD）报告及其所依据的产品种类规则（PCR 文

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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